
二十一、科技成果登记管理工作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每年 12 月，科学院通知部署当

年科技成果登记工作 

业务处网上转发院通知，并安

排所内申报事宜 

课题组下载安装“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”（www.tech110.net/dengji/），录入

 

业务处进行形式审查 

业务处汇总成果信息，在所内

网公示，受理质疑 

合格 

不合格 
驳回、说明理由 

调查处理，必要

时提交所科技

委讨论决定 

有异议 

业务处导入上报文件，汇总数据，打印《科

技成果登记目录汇总表》，上报院计财局 

院上报科技部 

归档《科技成果登记

目录汇总表》 

无异议 

课题组完善成果数据，按要求

准备归档材料 归档 

课题组由系统导出正式上报文

件，提交业务处 

http://www.tech110.net/dengji/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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